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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貿易組織(WTO)於 112 年 5 月 4 日及 5 日在瑞士日內瓦總部舉辦「WTO

反傾銷調查機關首長工作坊」，邀請包括我國在內之 31個會員之貿易救濟調查機

關首長參加。會議內容包括：貿易救濟現況統計及線上工具，部分會員調查機關

介紹其相關制度及實務之最近發展，反傾銷調查中與其他機關或機構之互動以及

如何確保調查機關運作之獨立性，WTO反傾銷實務委員會執行工作小組之工作現

況，調查機關在資源以及專業人力之取得、訓練與留才面臨之挑戰，疫情期間調

查工作之挑戰、改變及新作法，反傾銷協定第 13 條下之行政、仲裁及司法審查。

藉由與會人員之報告及討論，瞭解會員貿易救濟制度及實務近況、面臨之問題及

因應之道，同時也讓各會員調查機關首長或副首長彼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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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分享貿易救濟調查相關資訊與經驗，並促進各會員調查機關首長間之交流，

世界貿易組織(WTO)特邀請部分會員之貿易救濟調查機關首長或副首長(詳附件

1)參加於 112年 5月 4日及 5日在瑞士日內瓦總部舉辦之「WTO反傾銷調查機關

首長工作坊」(WTO Workshop for Heads of Anti-dumping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本次工作坊我國由本會派員参加。 

貳、 研習議程 

本次研習期間共 2日，研習議程如次(詳附件 2)： 

日期 研習內容 主持及簡報人員 

5/4 1. 報到 

2. 開幕致詞 

 

Mr Seref Gokay Coskun (WTO 秘書處) 

1.貿易救濟現況統計 

2.線上工具 (I-TrADe、

MADRE、貿易救濟數據平台、

反傾銷/平衡稅通知平台) 

WTO秘書處 

會員調查機關介紹其相關制度

及實務之最近發展 

主持人：Mr Seref Gokay Coskun (WTO

秘書處) 

簡報人： 

Ms Rafaela TEIXEIRA VIEIRA NOMAN (巴

西) 

Mr Matthew MOLLOY (紐西蘭) 

Mr Oliver GRIFFITHS (英國) 

Ms Lisa WANG (美國) 

反傾銷調查中與其他機關或機

構之互動以及如何確保調查機

關運作之獨立性 

主持人：Mr Burak GÜREŞÇİ (土耳其) 

簡報人： 

Mr Frédéric SEPPEY (加拿大) 

Mr Khizar HAYAT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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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反傾銷實務委員會執行工

作小組之工作現況 

WTO秘書處 

5/5 調查機關在資源以及專業人力

之取得、訓練與留才面臨之挑

戰 

主持人：Ms Rafaela TEIXEIRA VIEIRA 

NOMAN (巴西) 

簡報人： 

Ms Maria VALERIA RAITERI (阿根廷) 

Mr Devender SINGH (印度) 

Ms Donna GULTOM (印尼) 

Mr Tetsuro SONE (日本) 

疫情期間之調查－調查工作之

挑戰、改變及新作法 

主持人：Ms Patricia COSTA RODRIGUES 

(WTO秘書處)  

簡報人： 

Ms Jin LUO (中國大陸) 

Mr Martin LUKAS (歐盟) 

Mr Burak GÜREŞÇİ (土耳其) 

反傾銷協定第 13條下之行政、

仲裁及司法審查 

主持人：Andrea MASTROMATTEO (WTO秘

書處)  

簡報人： 

Mr Bradley ARMSTRONG (澳洲) 

Mr Martin LUKAS (歐盟) 

Ms Chanintorn RIMCHARONE (泰國) 

閉幕 
 

參、 研習內容重點 

本次工作坊首先由 WTO秘書處人員開幕致詞表示，由於疫情逐漸消退而恢

復舉辦會員反傾銷調查機關之首長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仍不免受到疫情後之相關

影響，辦理過程亦遭遇相關問題，能夠成功辦理亦屬不易。開幕致詞後依原訂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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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行，以下僅就各簡報之整體內容重點摘述如下： 

一、貿易救濟現況統計、線上工具 

(一) 依據各會員通知 WTO之文件統計，1995~2022年(以下簡稱 WTO成立以來)

反傾銷調查案件數遠遠高於平衡稅及防衛措施案件數。反傾銷方面，各年

案件數起伏波動，近兩年更明顯呈現下降趨勢，應係 COVID-19疫情影響正

常貿易及調查工作之進行所致。WTO成立以來，累計調查案件數之前 3名為

印度、美國及歐盟；2018~2022 年(以下簡稱近 5年)累計及上(2022)年均為

印度及美國遠高於其他會員，兩者上年案件數合計占全數之半。WTO 成立以

來每年大致均有 20餘個會員展開調查，每年合計採行百餘至兩百餘件新措

施，各年累計採行新措施件數之前 3大即為調查案件數之前 3大(印度、美

國及歐盟)。不管是以 WTO成立以來或是近 5年累計，出口產品受調查最多

者均為中國大陸及韓國，且中國大陸均遠高於其他會員；我國的排名已從

WTO成立以來累計之第 3名退居至近 5年累計之第 8名。歷年受調查的產品

以具有規模經濟特性(因而盡可能提高產量、降低存貨)之金屬、化學品、

塑膠等產業為最多。 

(二) 平衡稅案件方面，歷年來調查及採行措施件數均起伏頗大；近兩年與反傾

銷案同為呈現下降趨勢。平衡稅案件數遠低於反傾銷案係因其所需之資源

及專業知識較多，業者申請不易。WTO成立以來調查案件數累計以已開發國

家美國、歐盟及加拿大最多，近 5年累計則以美國、印度、加拿大及歐盟

最多，其中美國均遠超過其他會員。(我國近 5年計有 5案，排名第 7；該

5案係我依職權對中國大陸鋼品展開之調查，雖最後均作成肯定之認定，惟

均暫不採行措施。) WTO 成立以來及近 5年累計受調查最多之會員均為中國

大陸及印度，其中中國大陸又遠高於其他會員。受調查的產品以金屬、化

學品及塑膠最多。 

(三) 防衛措施案件為貿易救濟案件當中最少者，且歷年來件數亦起伏頗大、近

兩年亦呈現下降趨勢。WTO成立以來調查案件數累計以印度、印尼及土耳其

最多；採行措施最多者則依序為印尼、印度及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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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貿易救濟線上工具部分，WTO秘書處人員介紹了 i-trADe、MADRE、貿易救

濟數據平台及反傾銷/平衡稅通知平台。 

1.i-trADe(網址:https://itrade.wto.org)為反傾銷調查人員線上訓練平

台，內容涵蓋反傾銷調查各個面向之學習模組及模擬練習。各個學習模組

均含有文字解釋並參照反傾銷協定相關條文及爭端解決案件的報告；模擬

練習則以調查案件之實際情況練習相關計算(如傾銷差率)。i-trADe 尚含

各項有用資源(如調查問卷範本)及專有名詞解釋。 

2.MADRE(Managing Anti-Dumping in REal time，聯繫窗口: madre@wto.org)

係調查工作流程之輔助軟體，可協助調查人員管理其所負責案件之進展、

各階段時程與相關文件等。 

3.貿易救濟數據平台(網址:https://trade-remedies.wto.org)係依據各會

員提交之反傾銷及平衡稅案件半年報之內容作成可依設定條件搜尋之資

料庫，並可連結至相關通知文件、將相關數據以圖表呈現。 

4.反傾銷稅/平衡稅通知平台(網址:https://ad-notification.wto.org, 

https://cv-notification.wto.org)便於會員線上準備反傾銷及平衡稅

案件半年報，可隨時更新案件資料及依設定條件搜尋其他會員之資料。 

二、會員調查機關介紹其相關制度及實務之最近發展 

由於各會員之貿易救濟制度均依據 WTO貿易救濟相關協定制定，因此彼此

間大同小異，爰以下僅摘述本議程各簡報內容中較值得注意或特殊處。 

(一) 巴西：貿易救濟案件均必須考量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之調查與案件調查同

時進行並由貿易救濟調查機關負責，競爭主管機關亦參與其中。貿易救濟

措施可能因公共利益考量而暫停、降低幅度或不採行。近 10年來案件最後

結果受公共利益考量之影響甚大，因而不採措施者高達 30%，相當程度的

弱化了貿易救濟制度。 

(二) 紐西蘭：2010年代曾配合政府住房政策，為降低建築成本而暫時停止對建

材(鐵釘、鋼筋、石膏板)課徵反傾銷稅，並因而於 2017年於法規中引入公

共利益條款，規定所有反傾銷、平衡稅及落日檢討案均須考量公共利益。

https://itrade.wto.org/
mailto:madre@wto.org
https://trade-remedies.wto.org/
https://ad-notification.wto.org/
https://cv-notification.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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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公共利益的考量因素外，尚須考量確保產業的競爭。除非課徵反

傾銷稅對下游產業及消費者之影響程度很可能明顯超過對國內產業帶來之

利益，否則即應認定課徵反傾銷稅符合公共利益；也因此近 4年來 6件作

成傾銷及損害肯定認定之案件最後均認定課稅符合公共利益。另外，如經

政府宣告國家遭受天然災害或處於緊急情況，且經認定涉案產品使用者受

到該等情況之顯著衝擊時，則政府得暫停課徵反傾銷稅。2022年紐國即因

COVID 疫情而暫停對鍍鋅鋁鋼品課徵反傾銷稅 9個月。 

(三) 英國：英國於 2020 年脫歐後成為獨立之關稅領域，因而於次(2021)年成立

貿易救濟署(Trade Remedies Authority, TRA），獨立進行貿易救濟案件之

調查，並向國際貿易部長提出措施建議。英國有較低稅率原則(lesser duty 

rule)及公共利益條款。英國脫歐後，針對脫歐時歐盟既存之 107件貿易救

濟案件當中之 43 件(30件反傾銷、12件平衡稅及 1件防衛)陸續展開過渡

檢討(transition review)，目前已公告 4 件維持原措施不變、6件維持措

施但有所調整、1件撤銷措施。 

(四) 美國：反傾銷及平衡稅案件為數甚多(本年採行措施件數已超過 600 件)，

涉案之國家多(其中以中國大陸之 231件、印度之 65件、韓國之 44 件及我

國之 29件為最多)、產業範圍廣(仍以鋼品及化學品為最多)。美國相當重

視反規避措施，並建立鋼品進口監測機制以追蹤進口鋼品於生產各階段在

各國間之流向，協助判斷涉案鋼品是否有規避行為。除已於 2021年發布反

規避案件之新規範外，亦將隨著經驗之累積而精進反規避作為，未來亦將

視情況加以調整。此外，為因應疫情，美國亦改善其網路提交資料之服務，

試辦以視訊或混合方式辦理調查作業，但同時亦恢復實地查證之工作。 

三、反傾銷調查中與其他機關或機構之互動以及如何確保調查機關運作之獨立性 

(一) 加拿大：加國貿易救濟制度採雙軌制，由加拿大邊境服務署(CBSA)負責反

傾銷案/平衡稅案之傾銷/補貼認定及措施之執行，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

(CITT)負責反傾銷案/平衡稅案之產業損害認定及防衛措施之調查(另亦負

責其他調查及審理關務訴願案件等)。CITT 為具有準司法性質之行政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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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tribunal)，案件由法庭之 7位成員獨立作成認定，不受

行政機關之影響。不服 CBSA之認定可訴諸聯邦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乃至

最高法院；不服 CITT之認定則直接訴諸聯邦上訴法院，乃至最高法院。CBSA

與 CITT平行而獨立運作，僅兩者之幕僚人員在程序、資訊、進口資料等方

面進行分享及定期討論實務及程序問題。 

(二) 巴基斯坦：巴國調查期間常需與公部門眾多相關單位接觸或溝通，偶需面

對政治壓力，另亦需面對公協會、商會、事務所、外國館處及媒體等。不

同部門可提供資源或協助(如提供統計資料、協助廠商填答問卷等)，但亦

可能是摩擦來源，須協調以盡可能降低摩擦。媒體公關之目的在於減少誤

解及抱怨。調查機關會向公協會、商會、律師、會計師、相關公部門機構、

外國使團等依性質舉辦內容不同之研討會或工作坊等，也會向公協會、商

會宣導貿易救濟法規及程序。與外國使團溝通時，常因其非貿易救濟專責

人員，需向其解釋貿易救濟程序。巴國國家貿易委員會有調查及課徵反傾

銷稅及平衡稅之權。法規規定，國家貿易委員會直接或間接取得之任何機

密訊息不得在未經授權情況下向聯邦政府或省政府之任何部門或機構披露，

除非經當事人事先許可；法庭得要求提供相關訊息，惟法庭有義務保護機

密性訊息。國家貿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調查報告及決議報告納入

不同意見，除反傾銷上訴法庭外，其他機構不得修改或取消國家貿易委員

之決議；其委員之任命資格、任期及解任條件均有法規規定。 

四、WTO反傾銷實務委員會執行工作小組之工作現況：該執行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mplementation)自 2015年起取代原有之技術小組(Technical 

Group)，提供各會員之專家自由討論反傾銷調查技術問題之半正式平台；

其討論主題以非爭議性問題、由會員提出為原則，並由秘書處準備討論大

綱。自 2015年 10月以來除因 COVID疫情於 2020至 2021年間暫停舉辦過

3 次外，其餘各年均配合反傾銷實務委員會例會時程每年舉辦 2次。歷次

會議主題及會員建議之討論主題詳如附件簡報資料。小組未來之運作有賴

於會員持續之支持及議題之提出，最重要的是會員專家的參與及加入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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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以下第 2天議程內容係以當天陪同出席之張琬妤辦事員之出國報告刪修而成) 

五、調查機關在資源以及專業人力之取得、訓練與留才面臨之挑戰 

(一) 阿根廷：調查業務團隊包含跨領域人才，如會計、經濟、國際貿易等專家

及法務人員等，係來自內部甄選、學者及私人機構專家。機關新進人員自

工作手冊(內容含法規與協定、調查程序與期限、傾銷差率計算方法、調查

問卷等)及WTO官網(有關各小組報告、爭端解決小組、半年報等)學習案例。

新進人員在 1年專業訓練後得於督導人員協助下承辦以反傾銷案為主之貿

易救濟原始調查案或檢討案。調查人員平均每 2至 3年異動，多數進入私

人顧問公司，極少數轉調至政府其他單位。異動原因並非無升遷機會，而

是轉職後薪資待遇更好，且受疫情影響，員工傾向遠端工作。而阿根廷業

於 2022年回復辦公室上班。未來可行措施包括加強專業能力訓練、提高薪

資、就分組遠端工作評估公共就業法修法可行性。 

(二) 印度：貿易調查仰賴高度專業知識，因此專業幹部培訓很具挑戰性。印度

商工部貿易救濟局(DGTR)人才來自貿易、成本會計、經濟、統計等專業，

貿易救濟工作僅是他們其中一項業務。由於調查機關無法估計每年調查案

件數量，因此人力僱用成為一道難題；對小國而言人力分配愈顯困難。貿

易救濟工作除了專業訓練外，實例演練亦不可少。印度辦理調查案件平均

需 4名專業人員，並由資深同仁帶領新進同仁；較複雜案件投入人力亦會

增加，惟在增加人力資源上較為困難。實務上，人員選任並不困難，難的

是留住人才。辦理案件易受國際社會、其他國家、上訴法院及 WTO爭端解

決機構等關注，承辦人員承擔相當大的壓力。未來可行措施，建議應建立

工作手冊、討論紀錄、實務作業手冊及人員培訓作業程序之資料庫，供新

進人員快速熟悉專業知識。印度目前以契約方式任用會計、法律、經濟背

景之專家學者，並得依情況續任，同時將訓練程序及專業技術數位化，並

在業務執行上與其他有關貿易救濟工作相關之部門保持良好溝通。另外，

建議 WTO可制定培訓計劃供會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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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印尼：印尼反傾銷委員會(KADI)僱用人員不多及預算限制，並未建立系統

化調查人員訓練計劃，僅對新進人員進行基本訓練。2008年起透過國際組

織資助，印尼政府並於 2015年編列預算制定一系列能力發展計畫，新進人

員得參與調查小組實習，增進實務經驗，並提供新進人員參與國際組織舉

辦之實習課程。新進人員完成訓練後，在資深同仁的協助下辦理調查業務。

調查機關面臨之挑戰包括 KADI(執掌反傾銷及平衡稅案件)及 KPPI(執掌防

衛措施案件)各負其責而人員不互相輪調、非政府部門之顧問及律師薪資較

高導致調查人才流失。 

(四) 日本：反傾銷調查人力長期不足，可能原因為案件極少以致人員缺乏實務

經驗、人員異動頻繁(平均 2至 3年即調任)、調查工作需具備高度專業背

景及實務經驗、新進人員缺乏有系統之訓練，另受政府相關法規限制、外

聘專家數量受限且任期短。目前因應作法為聘用外部專家期限至少 5年以

上、延長調查人員任期、聘用人員需具備國際貿易諮商及爭端解決案件經

驗。另外，編列預算以確保由熟諳國際貿易法之律師提供諮詢服務、與國

際法律及會計事務所簽約以提供協助、辦理外部及內部研討會、舉辦讀書

會進行實務探討。經濟產業省(METI)目前辦理調查案件之員工約 15 名，各

種因素使得人員招募困難，人才易轉任其他部門或私部門。 

六、疫情期間之調查－調查工作之挑戰、改變及新作法 

(一) 中國大陸：辦理貿易調查業務因疫情造成工作效率降低(人員隔離、遠端工

作等)，調查過程中的資料蒐集及機關間的溝通也受到影響，如訪查廠商受

限、公文遞送時間拉長、碰到停郵等問題。為此，中國大陸於2020年7月啟

用貿易救濟信息化平台，案件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無須親自至機關即可於

平台上提交公開版及機密版文件，亦可查閱通知及文件。調查過程中需充

分考慮利害關係人於疫情期間所面臨的困難，並依情況採取彈性做法、延

長調查期限。 

(二) 歐盟：為因應疫情，暫停不必要之旅行及會議，改採遠端作業(如視訊會議

及聽證)、建置線上平台。請利害關係人盡力提供足夠詳盡且可適度查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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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否則即依最佳可得資料作成認定，且對各方一視同仁。廠商若提出

疫情影響之相關說明，得延後提交資料7日(特殊情況得再延長)；執委會於

疫情期間均在法定期限完成所有調查。遠端查證作業有賴彼此信任及誠信，

須在資料可信度及可接受之風險間取得平衡。視訊方式面臨之問題包括須

考慮跨時區參與者的時間問題，視訊操作上的限制致會議較為耗時，口譯

人員位處他方致溝通上更加困難等。視訊會議若任一方連線中斷即無法順

利進行，故有賴各方良好的連線品質，惟因各方提升設備已漸獲改善。此

外，長時間在電腦螢幕前工作需要專注力、隔離影響團隊合作、缺乏出差

機會可能降低工作動力；另一方面，差旅減少使預算支出大幅下降並減少

碳足跡、且疫情期間業務仍順利運作，顯示遠端工作未來仍有持續運作之

可能性。因疫情趨緩，多數地區已開放旅行，目前仍以實地訪查為原則，

惟特定情況下仍可考慮使用遠端作業。 

(三) 土耳其：疫情期間同仁開始遠端工作，惟因尚未建置系統上傳文件及查閱

通知，且外部連線因虛擬私人網路(VPN)等限制無法取用辦公室內資料，因

此無法全面進行遠端作業。受語言、時差、軟硬體設施之預算等限制，目

前亦未設置線上驗證系統，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仍須提交紙本文件。因無

法確保所有會議與會人員之軟硬體設備完善，且無電子簽章系統，致會議

決議仍需實體簽名，線上會議及聽證仍有困難。實地訪查及線上驗證系統

混用應是未來趨勢。未來擬建立電子簽章系統，並設置線上資訊平台供遠

端查閱調查案件資料，惟短期內可能面臨設備不足、案件承辦人工作加重、

資安與預算考量等難題。 

七、反傾銷協定第13條下之行政、仲裁及司法審查 

(一) 澳洲：反傾銷審查小組依規定得審查事項包括不展開調查之決定、終止調

查之決定、課徵或不課徵反傾銷稅或平衡稅之決定、落日檢討之決定、終

止課稅及課徵稅率檢討之決定、退稅之決定。反傾銷審查小組審查案件時

應考量該決定是否正確或妥適，並依事實、政策及法律進行審查。審查多

為紙本作業，利害關係人得出席相關會議表示意見。審查小組之最終決定



 10 

對反傾銷委員會具有拘束力，並得向產業、科學、能源暨資源部部長提出

建議報告。澳洲聯邦法院及高等法院之司法審查制度將對決定之合法性、

是否符合程序公平原則進行審查。法院得解釋並適用國內法律規定，使其

不與其國際義務衝突。 

(二) 歐盟：依規定得對貿易救濟措施行使管轄權之法院包含普通法院(GC)及歐

洲聯盟法院(CJEU)。普通法院為一審法院；歐洲聯盟法院為上訴法院，且

具先行裁決(preliminary ruling)權，得對貿易救濟措施之有效性先行做

出裁決。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263條規定，自貿易救濟措施公布後 2個月

加上郵遞時間 10 日之合計期間內，得針對包括拒絕展開反傾銷調查、展開

調查、課徵命令、不採行貿易救濟措施而終止調查、拒絕或接受價格具結

等實體決定提起撤銷之訴(action for annulment)。撤銷之訴得由與案件

直接且個別相關者提出，不限於涉案廠商。普通法院於審理案件時遇到條

約之解釋或貿易救濟措施之效力及解釋問題時，可依規定請求歐洲聯盟法

院先行做出裁決。經法院判決撤銷貿易救濟措施，其效力僅限於訴訟雙方；

而經請求歐洲聯盟法院先行裁決之撤銷判決，其效力一體適用，不限於爭

訟雙方。歐盟運作條約第 266條規定主管機關須採取必要措施以執行法院

判決；經法院判決違法之措施應予以撤銷，且得溯至違法行為發生之時。

法院判決撤銷反傾銷措施時，除非該違反法規之行為係發生於調查階段，

否則該反傾銷調查程序仍然有效。如需重新展開調查，主管機關應於官方

公報上發布通知，相關利害關係人得參與並陳述意見，其目的僅就法院判

決違法之瑕疵予以修正。重新展開調查期間，禁止對判決涉及之廠商課徵

反傾銷稅，繳納稅款程序亦應暫停。 

(三) 泰國：貿易救濟司法審查之法院分為智慧財產權與國際貿易法院、上訴法

院及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權與國際貿易法院為初審法院，而上訴法院的判

決通常為最終判決，僅重大案件(目前僅有 1件反傾銷案)得以進入最高法

院。智慧財產權與國際貿易法院為專門法院，由熟諳貿易救濟或國際貿易

事務之法官擔任。法官依據反傾銷及平衡稅相關法規審理案件，實務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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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考 WTO協定、爭端解決小組報告及國際慣例。目前所有上訴案件均被

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駁回。 

肆、 心得及建議 

一、現今數位時代資訊取得容易，且各國政府多講求行政程序及資訊透明，很

容易在網站上獲得各國貿易救濟調查制度及案件訊息，況且 WTO各會員貿

易救濟調查之案件情況及技術問題持續在 WTO各相關委員會之例會及工作

小組進行討論；因此 WTO舉辦會員調查機關首長工作坊之意義應是著重於

各首長可就貿易救濟整體性、制度性及政策性的問題進行交流。此點亦為

爾後與會人員可加以注意之處。 

二、我國反傾銷及平衡稅制度至今仍維持雙軌制運作，不若絕大多數會員係由

單一調查機關負責。如考量國際趨勢、資源統整、行政協調、法律問題及

案件個數等，長期而言我國反傾銷及平衡稅制度似仍值得考慮改為單軌制。

惟以目前雙軌運作且 WTO僅資助各會員調查機關首長 1員參與此類會議之

情況下，未來似可考慮參據當次會議議題重點、過往兩調查機關之與會頻

率、機關業務及人力狀況，事先協調由何機關人員與會；如經費許可亦可

考慮由與會調查機關首長率另一可支付出國經費之機關資深同仁與會。 

三、本次工作坊之討論主題包括如何確保調查機關運作之獨立性以及在資源與

專業人力之取得、訓練與留才面臨之挑戰。值此本會即將配合政府組織改

造併入新成立之國際貿易署之際，此等問題更加突顯及重要。尤其未來由

執掌貿易政策且組織龐大之國際貿易署辦理本部交付之貿易救濟案件調查

工作，如何維持調查工作之獨立性及運作效率、如何去除外界及案件利害

關係人之相關疑慮等，均具有相當之挑戰性而應事先妥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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